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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土地开发与土地整理的内涵, 分析了土地开发整理在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中的作用, 强调了在通

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过程中, 应对占用的和开发整理增加的耕地进行地力鉴定; 对开发整理项目区的土地

进行宜耕评价; 加强对土地开发整理区内耕地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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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确保本行政区域内

耕地总量不减少的政策要求下[ 1 ] , 近年来各级政府

都把土地开发整理视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实

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 2 ]。但在具体的通

过土地开发整理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践中,

一些省级政府只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平衡, 对所增

加耕地的质量是否平衡则没有考虑, 所实现的平衡

没有满足“补充的耕地要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

量相当”的要求[ 1 ]。如某省有关资料记录:“1996 年

至 2000 年间, 全省通过土地复垦开发整理新增耕地

5. 23 万 hm 2, 同期非农占用耕地 5. 21 万 hm 2, 净增

耕地 0. 02 万 hm 2, 基本实现了耕地总量的占补平

衡[ 3 ]。该数据未涉及耕地质量, 表明了该省通过土地

开发整理的措施所实现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仅仅只

是耕地面积的平衡, 并没有实现耕地质量的平衡。

为了加强对耕地质量的管理, 确保补充的耕地

与所占用的耕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 满足农业生

产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本文着重讨论两个问

题: 一是土地开发整理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关系;

二是在土地开发整理的过程中如何进行耕地质量管

理。

1　土地开发整理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1. 1　土地开发整理的内涵

国内外有关土地开发的文献非常多[ 2, 4 ] , 但关于

土地开发的内涵尚无定论。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

心认为[ 2 ]:“土地开发是对目前尚未利用, 但其自然

条件适宜或允许被开发为某种用途, 且有利用潜力

和开发价值的土地, 采取技术经济手段进行开发利

用, 包括荒山、荒地、荒水和滩涂等。”我国国务院从

1988 年起开始在全国进行农业综合开发, 其内涵包

括 3 个方面[ 5 ]:“一是深度开发, 即对现有的中低产

田进行改造, 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 二是

广度开发, 即开垦宜农荒地, 复垦废弃地; 三是综合

开发, 对项目区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对

农、林、牧、副、渔等资源进行全面利用, 同时对农业

的各种服务设施进行配套建设。”这里的开发对象是

把已利用的农用地作为首要的对象, 以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或提高地力为首要目标。

各土地开发的概念表明, 综合土地开发的对象

是未利用地、建设用地和农用地, 恰好与我国《土地

管理法》划分的三大类土地相同[ 1 ]。总括起来, 它们

的开发目标包括 2 个方面: 一是要对未利用的土地

加以利用; 二是要提高已利用土地的利用效益。

由于土地开发往往是针对一定的区域而言, 且

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区域内一般都包括有农用地、建

设用地、未利用地, 只要进行区域土地的开发, 就要

面临这三类土地, 因此, 应该把土地开发定义为: 土

地开发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为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利用效益, 所采用的一切措施或行为。例如: 设

置构筑物、调整建筑密度与容积率、采矿等行为是土

地开发; 改变地形地貌以及土壤的特征、将未利用地

转变为建设用地或农用地等行为也是土地开发; 以

提高土地的产出水平, 改善生产条件的行为; 以至于

人们从改善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 对一些特殊的土

地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行为, 亦属土地开发。

对于土地整理的内涵, 学术界的观点认为[ 6 ]:

“土地整理是在一定的地域区间内, 按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的要求, 采用一定的措施和

手段, 调整土地利用关系, 改善土地利用结构, 科学

规划, 合理布局, 综合开发利用,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

用率和产出率, 增加可利用土地数量, 确保经济、社

会、环境三大效益良性循环的措施。它既可以是农地

整理, 也可以是市地整理”。对于农地的整理,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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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已给出明确的工作定义:“国家鼓励土地整

理。县、乡 (镇)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对田、水、路、林、村综合

整治, 提高耕地质量,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其中的“提高耕地质量, 增加

有效耕地面积,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是

农用地土地整理的具体目标。

对比分析土地开发与土地整理的概念, 土地整

理概念的内涵较宽, 除了可以全部覆盖土地开发的

全部内容之外, 还包括了对整理区域的土地权属关

系的调整。

以上阐述表明, 土地开发与土地整理分别是独

立的名词,《土地管理法》中也没有“土地开发整理”

一词, 本文把“土地开发”与“土地整理”合在一起[ 7 ] ,

本文将土地开发整理拭界定为: 在一定区域内, 为进

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利用效益, 明晰土地权属关

系, 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或行为。

1. 2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涵义

为了保障中国人生存与发展中的食品安全, 耕

地产品的数量和品质都应不断提高。提高耕地产品

数量的方法有 3 种, 一是不提高单位面积耕地的产

量水平或地力水平, 只增加耕地面积; 二是不增加耕

地面积, 只提高单位面积耕地的地力水平; 三是在增

加耕地面积的同时, 提高耕地地力水平。当一个区域

内的耕地产品总量需求一定时, 所需耕地的面积与

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可以相互消长。提高耕地产品

的品质主要通过改善耕地环境状况实现。总之, 应以

保证农产品的需要为目标。

我国在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类建设不可避

免地要占用耕地, 同时又要确保耕地产品的安全供

给。所以, 通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 不能只看面

积的平衡, 也要考察其地力水平是否平衡, 而且在耕

地面积不增加的情况下, 补充耕地的地力水平应有

所提高, 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耕地产品数量

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在实践中, 补充耕地的地力水

平往往较低。如甘肃省减少的水浇地 1
15hm 2 (亩) 产

可以达到吨粮, 但是新开发出来的耕地, 如果水源不

足,
1

15hm 2 (亩) 产仅 50～ 100 kg, 即使水源充足, 头

几年的产量也要大大低于原有的水浇地[ 8 ]。由于耕

地产品的品质与耕地生态环境是否被污染, 即与耕

地环境的质量有关, 耕地的质量除了耕地地力之外,

还应该包括耕地环境的质量。所以, 耕地总量是指耕

地的数量、耕地地力、耕地环境 3 个方面的总和。由

于耕地地力与耕地环境状况可以合称为耕地质量,

因此就把耕地数量与耕地质量称为耕地总量[ 9 ]。但

经常所称的耕地质量, 是指耕地的地力, 耕地总量是

耕地数量与地力的总和, 不包括耕地环境状况。

所以, 一个地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质是耕

地产品总量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是与耕地产品安全

相关的一个综合指标。因耕地产品供给与需求随社

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 且耕地产品的总量与耕地

的数量和质量相关, 所以, 具体一个地区的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是指在满足本地区人口及国民经济发展对

耕地产品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增长的条件下, 相应

的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的“总量”供给与需求的动态

平衡[ 10 ]。

1. 3　土地开发整理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中的

作用

首先, 土地开发整理可以增加耕地面积和有效

耕地面积。以开发未利用地为主的开发整理项目, 在

耕地总量平衡中的作用主要是增加耕地面积, 而且

对本区域内增加耕地面积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如

国土资源部关于《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 ]316 号) 规定, 以开发未

利用地为主的项目, 项目区面积必须在 100 hm 2 以

上, 净增耕地面积不低于项目规划设计面积的

60% ; 以农田土地整理为主的项目, 其主要作用是增

加有效耕地面积。在农田土地整理的过程中, 常常将

较小的耕作地块归并为较大的田块、田间明渠改为

暗渠或将地面灌溉改为喷灌, 调整田间道路以减少

田间道路占地面积, 从而提高了有效耕地的面积, 如

江苏省吴江县农田土地整理的实践证明[ 6 ] , 农田经

整理后, 一般可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7%～ 8% , 在

当地一个典型镇的 1. 76 km 2 (176 hm 2) 的整理范围

内, 增加有效耕地 12 hm 2, 占项目区总面积的 7%。

在我国北方, 农田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一般比南

方高一些, 约增加 10%。

其次, 土地开发整理可以提高耕地地力水平。农

田经过开发整理后, 土地得到了平整; 土层薄的区域

通过客土加厚了土层, 并常伴有土壤质地的改善; 易

涝地通过排水得到治理; 改善灌溉设施, 提高了灌溉

保证率; 土壤的酸、碱、盐、贫瘠等影响耕地地力的因

素都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良。因此, 通过土地整

理, 可以提高耕地的地力水平。根据江苏省吴江县农

田土地整理的实践证明[ 6 ] , 农田经整理后, 扣除中低

产田改造之外, 因提高了地力, 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

可以普遍提高 8% 左右。在一个典型镇 1. 76 km 2

(176 hm 2)的整理范围内, 水田 123 hm 2, 1 年可增产

稻谷和麦 10. 3 (123 hm 2×10 500 kgö hm 2×8% ) 万

kg (稻谷按每公顷 6 750 kg, 麦按每公顷 3 750 kg

计)。增加的 10. 3 万 kg 粮食, 按照原来的耕地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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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顷 10 500 kg 计算, 相当于增加耕地 9. 8 hm 2。

如果按照耕地产品的总量平衡考虑, 提高的地力可

以折抵或相当于增加 9. 8 hm 2 耕地, 这就是通过土

地开发整理, 用提高的质量折抵数量的方法。所以,

农田整理实际上增加了两种耕地面积, 一是有效耕

地面积, 二是提高的耕地地力折抵的耕地面积, 在耕

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践中可以将二者作为综合平衡

的因素。

第三, 土地开发整理可以改善耕地环境状况。到

目前为止, 虽然为了防治耕地环境污染, 进行土地开

发整理行为的典型案例, 尚未见报道。但无论是在城

市与村镇周边, 还是沿交通沿线等区域的农用地开

发整理, 可以通过设置构筑物的方式避免有污染的

各类废水进入耕地区域; 可以安排专门的区域接纳

城镇、工矿企业的固体废弃物, 包括有污染性的各类

生活垃圾和一些污泥; 也可以清除开发整理区内已

有的各类有污染性的固体废弃物, 包括已污染的土

壤。通过这样的土地开发整理方式, 可以改善耕地的

生态环境状况。

2　土地开发整理的耕地地力评价与管理

2. 1　对占用的和开发整理补充的耕地进行地力评

价与管理

2000 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基本实现占补平衡,

实现占补平衡的省份由 1999 年的 24 个增加到 29

个, 全年全国土地开发复垦整理补充耕地 29. 1 万

hm 2 (436. 6 万亩) , 与同期建设占用耕地相比, 占补

相抵, 增加耕地12. 8万 hm 2 (191. 7 万亩) [ 11 ]。这表

明, 全国建设占用的耕地与土地开发复垦整理补充

的耕地在面积上相比, 前者小于后者, 在面积上平衡

有余, 但因缺乏对占用的与补充的耕地地力的比较,

仍然难以判断我国在 2000 年耕地占补的数量与质

量的总量是否平衡。

关于什么是耕地的占补平衡以及如何确认耕地

的占补是否平衡,《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采取措施, 确

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 耕地总量减少的,

由国务院责令在规定的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

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 并由国务院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这个规定表

明, 在省级行政区域的耕地占补平衡中, 确认省级行

政区的耕地占补平衡的内容不仅仅是考察耕地的面

积, 还必须考察耕地的质量, 只有当补充的耕地与建

设占用所减少的耕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 才能视

作耕地总量不减少。至于什么行政部门有确认耕地

占补是否平衡的责任, 该规定明确了要国务院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合作, 共同验收,

才是合法的, 单独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作出的省内的耕地占补是否平衡的确定,

都应当视作无效, 也是没有完全依法行政的行为。

从上述可见, 确认耕地的占补是否平衡涉及到

确认过程的规范性问题和如何确认的技术性问题两

个方面:

对于确认耕地占补是否平衡的规范性问题, 国

土资源部与农业部应尽快制定《耕地占补平衡验收

管理办法》, 规定耕地占补平衡验收的程序、内容、方

法, 特别要明确土地部门与农业部门在验收工作中

的职责、验收鉴定书的内容等。

对于确认耕地占补是否平衡的技术性问题, 涉

及到耕地面积与地力的平衡。对于判断占用的与补

充的耕地在面积上是否相当, 在技术上可以采用已

有的测绘方法, 但如何判断占用减少的与开发整理

等措施补充耕地的质量是否相当, 特别是当出现异

地开发整理的情况下, 现有的有关评价指标与方法

则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为此, 国土资源部与农业部应

尽快制定耕地质量评价的指标与方法, 专门用于确

认建设占用减少的与开发整理所补充的耕地的质量

是否相当。

2. 2　对土地开发整理的对象进行宜耕评价与管理

我国在五、六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 就开始

了“刀耕火种”式的“未利用地”开发, 其后的各个朝

代, 都有一定的土地开发活动。经过几千年的土地开

发, 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全国耕地总

面积为 9 788. 1 万 hm 2。近几十年来, 我国因人口增

加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需求的增加, 对土地资

源的开发广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从 1949 年

到 1996 年全国土地详查汇总完成止, 在 47 年的时

间内累计开发和复垦耕地 7080. 5 万 hm 2 [ 12 ] , 是

1949 年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72. 3% , 是土地详查汇总

的 1996 年全国耕地总面积 13 003. 9 万 hm 2 的

54. 5%。

我国土地开发至今, 可以说自然条件适宜于农

作物生产的土地已基本开发完毕, 剩余的现有未利

用地的大部分位于我国西部边远地区, 西部 9 个省、

市、区的未利用地占全国未利用地的 79. 9% [ 12 ]。这

些地区的未利用地地处气候干旱地区和西南部的高

山、高原地带及东北北部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如果

开发这些未利用地为耕地, 一方面往往存在干旱缺

水、低温严寒、渍涝、盐碱、风沙、水土流失等多种限

制性因素, 土地的地力水平低; 另一方面是一旦开发

方法或开发后利用不当, 易产生极为严重的耕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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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退化问题。如黑龙江省在未利用地开垦后的 20 年

内, 出现了耕地土壤贫瘠化现象, 土壤有机质、全氮、

全磷的含量分别减少 46%、34% 和 28% [ 13 ]。再如新

疆垦区约有 1. 4 万 hm 2 的耕地土层厚度在开垦后

的 20 年内一般减少 5～ 10 cm , 对沙化耕地采用休

闲、撂荒的办法, 每年耕地休闲率为 20% , 由休闲弃

耕进而转化成荒漠化土地[ 13 ]。这些土地开发实践证

明, 因在开发前的宜耕评价不严格, 开发方法以及开

发后的利用方式不合理, 导致了所开发耕地的地力

退化, 教训是深刻的。

尽管如此, 在最近的几年中, 因各个省在“占一

补一”以及各项建设发展占地的压力下, 处于生态脆

弱区的草地、未利用地的开发整理又形成“热潮”。如

西部的一些省市区从 1997～ 2000 年的 4 年中开发

减少了牧草地 42. 90 万 hm 2、未利用地 40. 65 万

hm 2 [ 14 ] , 其中: 广西未利用地减少 5. 85 万 hm 2, 牧草

地减少 2. 48 万 hm 2; 重庆市未利用地减少9 638. 7

hm 2, 甚至林地也减少 1 000 hm 2, 重庆市的林地减

少对长江构成威胁; 四川未利用地减少6. 67万 hm 2;

云南未利用地减少 8. 15 万 hm 2; 贵州牧草地减少 1.

55 万 hm 2; 西藏牧草地减少7 602 hm 2, 未利用地减

少 3 003 hm 2; 青海未利用地减少1. 06万 hm 2; 宁夏

草地减少 13. 92 万 hm 2; 新疆牧草地减少 24. 19 万

hm 2, 未利用地减少17. 66万 hm 2。新疆未利用地和

牧草地在西部的各省市区中, 开发减少最多。如此大

规模地对剩余的边界性土地进行开发整理, 稍有不

慎, 开发后的耕地地力很难持续。

为此, 国家在今后继续实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

通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过程中, 特别是通过

开发未利用地为耕地的过程中, 要强化耕地地力的

评价与管理, 把是否进行过开发项目区土地的宜耕

评价作为立项前提, 评价结果为不宜耕的土地, 切实

做到禁止开发, 国家投资坚决不予资助。在宜耕评价

的基础上, 还要对开发方法、开发后的利用方式等进

行周密、详细的论证, 确保开发后的耕地地力不退

化。

3　土地开发整理的耕地生态环境评价与管

理

　　耕地生态环境的评价与管理是一个大题目, 这

里仅仅以我国耕地环境的污染情况为例, 阐明土地

开发整理中应进行耕地环境评价与管理的必要性以

及管理的主要内容。虽然在土地开发整理区内发生

耕地环境严重污染的问题还鲜见报道, 但是一些典

型的耕地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如湖南娄底耕地污染

面积达 933 hm 2, 占当地耕地面积的9. 1% [ 15 ]; 湖南

冷江市引用遭到污染的河水灌溉农田, 造成河流流

域内 37% 的水稻田的土壤重金属超标, 其中镉、铅、

氟、锌含量均大于未污染土壤的几倍至几十倍[ 15 ]。

从全国整体而言, 耕地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目前

全国受工业“三废”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和受农药严

重污染的耕地约 2186. 7 万 hm 2, 约占全国耕地总面

积的 16% [ 16 ]。

耕地受到污染后, 利用污染的耕地生产的农产

品也将受到污染。大量田间实验研究证明, 春小麦

根、茎叶、籽粒中锌与铜等污染物的含量都与土壤中

施用城市生活垃圾堆肥中这些污染物的含量呈正相

关[ 17 ]。沈阳市因土壤中的镉污染, 致使生产的大米

成为“镉米”, 不能食用, 每年因此而封存的大米有

200～ 250 万 kg [ 18 ]。虽然还没有完全证明, 土壤被污

染后, 耕地农产品就一定被污染, 但是, 可以推断, 全

国 16% 的耕地遭到污染后, 其中相当比例耕地所生

产的农产品一定是被污染的, 如果该比例达到

10% , 表明了当今中国人消费的耕地产品中至少有

10% 是不安全的, 食用后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因

此, 强化耕地环境的评价与管理是中国人面临的一

项十分重要、紧迫和繁重的任务。

根据以上加强耕地环境评价与管理的重要性以

及土地开发整理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中的作

用, 在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工作中, 必须把是否

考虑改善耕地生态环境作为开发整理的一项重要内

容。否则, 即使是通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的耕地再

多, 通过对项目区内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建设, 使耕地

地力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但如果在土地开发整理后

项目区内的耕地已被或将遭到严重污染, 利用耕地

生产的耕地农产品也因此遭到污染, 那么, 可以判定

整个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是完全失败的。

所以, 在土地开发整理过程中, 对可能影响耕地

环境质量的所有工程技术环节, 要加强管理。如在开

发整理过程中, 涉及到客土的, 要对客土土源特别是

河泥、塘泥、垃圾等的质量进行检测和评价, 不符合

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 不能使用; 在涉及

到引水灌溉的, 当设计灌溉工程时, 就要对引用的水

源特别是引用城市污水时, 对水质进行检测和评价,

必须符合国家农田灌溉用水标准, 否则, 不能使用

等。当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进行验收时, 要对开发整

理前后的土地环境状况进行评价, 只有当评价的结

果显示了开发整理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情况

下, 项目才能予以验收合格。

4　讨论与结论

我国自 1999 年以来, 进一步贯彻“十分珍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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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土地国策, 实施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战略,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土地开发

整理等方式补充的耕地去平衡非农建设占用的耕

地, 2001 年, 31 个省份全部实现了耕地的总量动态

平衡[ 19 ]。

但所实现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仅仅只是面积

的平衡[ 3 ]。为使我国在今后进一步实施耕地总量动

态平衡的过程中, 确保利用耕地生产的农产品安全,

切实做到土地开发整理等方式补充的耕地与所占用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 本文提出:

首先, 应对开发整理增加的耕地进行地力鉴定。

凡是经过对开发整理对象的宜耕评价为不宜耕地的

土地, 政府部门不能批准对其进行开发整理; 土地凡

是通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地力或耕地的总生

产能力与占用的耕地不相当的, 政府部门在验收时

坚决不予验收合格。

其次, 应加强对开发整理区内耕地的环境管理。

如果补充耕地的数量和地力或耕地的总生产能力都

能达到要求, 但所补充的耕地已经或将遭到严重的

污染, 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 凡是补充耕地时涉及

到客土的, 要对客土土源特别是河泥、塘泥、垃圾等

进行评价, 对不符合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 不予通过验收; 涉及到引水灌溉的, 要对引用的

水源特别是引用城市的污水、工矿废水进行水质检

测和评价, 水质应符合国家农田灌溉用水标准, 否

则, 不能验收。只有确认补充的耕地环境没有被污染

以及在今后的利用中也不产生污染问题, 才能予以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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